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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18 日 18 时 45 分许，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创

业横路 13号 117 室发生一起火灾事故，过火面积约 5 平方米，造

成 1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5

年 12月 22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长安镇党委副书记任

组长，长安镇应急管理分局、公安分局、生态环境分局、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分局、滨海湾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原长安消防救援大

队）、经济发展局、卫生健康局、总工会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的东

莞长安上沙社区创业横路 13号 117室“12·18”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查清了事故

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事故性质和责任情况，

提出了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

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长安上沙社区创业横路 13号 117室“12·18”

一般火灾事故是一起因涉事再生资源回收店对涉事金属固体废物

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推断系人为使用明火或者现场产生静电火花

引发镁铝切屑物发生爆燃并引燃周边可燃物而引发的一般生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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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人员概况

经调查，事故发生单位为李剑玉经营的再生资源回收店（以下

简称“李剑玉回收店”），该回收店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经营地址

为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创业横路 13 号 117 室，从业人员仅李剑

玉一人，于 2025年 11月 10日开始营业，主要经营回收废旧金属、

塑胶、纸品等再生资源，未持有废旧金属收购业务备案书。

李剑玉（死者），男，汉族，1984 年 2 月 11 日出生，广东

省汕尾市陆丰市人。

（二）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概况

1.东莞庆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镁公司”），成立

日期：2015 年 6月 9日，法定代表人：唐超凡[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1900345277822N，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荣富路 22号 2号楼 103室，经营范围：

销售镁合金、铝合金、金属材料等。庆镁公司的工艺流程是将金属

原材料[2]通过锯床切割分段，产出的金属切屑物属于固体废物[3]，

[1]唐超凡，男，汉族，出生日期：1990 年 2 月 2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系庆镁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2]庆镁公司主营镁合金切割业务，日常也承接铝合金切割加工订单。作业过程中产生一批镁合金和铝合金切屑金属

混合物，事故调查组对生产车间内的金属废料取样检测，结果显示：该样品含镁（Mg）20.06%，含铝（Al）48.547%。

庆镁公司提供的镁合金产品质检单显示：产品材质为 AZ91D，成分包含铝（Al）8.83%、锌（Zn）0.55%、锰（Mn）0.2%、

镁（Mg）≥90%等。

[3]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第 SW17 项可再生类废物：废有色金属（代码：900-002-S17）：工业生产活动

中产生的以有色金属（铜、铅、锌、镍、钴、锡、锑、铝、镁等）为主要成分的边角料、残次品，以及报废机动车和

报废机械设备拆解产生的以有色金属为主要成分的零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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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过程中会用到切削液（与水按照约 1:20 的比例混合）降温。

庆镁公司系涉事废旧金属产生方。

2.董观瑞，男，汉族，1985 年 5月 18 日出生，广东省化州市

人，日常以流动收废品为业，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事发前，董观

瑞联系董成开前往庆镁公司回收废旧金属。

3.董成开，男，汉族，1989年 12月 16日出生，广东省化州市

人，日常以流动收废品为业，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事发前，董成

开从庆镁公司处回收废旧金属，后转卖给李剑玉回收店。

4.张美燕，女，汉族，1985 年 1月 26 日出生，广东省罗定市

人，于 2025年 11月 10日将涉事场所出租给李剑玉，双方签订《租

房合同》，每月租金约定为 850 元，合同期限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6年 11月 30日[4]。

（三）涉事废旧金属回收情况

2025 年 12 月 18 日 13 时许，庆镁公司主要负责人唐超凡通

过微信联系董观瑞，通知其前往庆镁公司回收废料，以 15 元的

价格出售两袋约 63 公斤的金属切屑混合物给董观瑞[5]。

董观瑞因事发当天没空去庆镁公司，便联系董成开代其收取

[6]。12 月 18 日 18 时 16 分许，董成开驾驶蓝色三轮电动自行车

[4]上一手租客为东莞市长安亿华鑫金属材料经营部，经营者为谢展雄，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9日期间退租。

[5]根据唐超凡及董观瑞的询问笔录陈述：自 2022年起，双方约定唐超凡以每袋 7.5元的价格向董观瑞出售镁屑；庆

镁公司有镁屑待售时由唐超凡联系董观瑞上门回收，唐超凡认为事发当日出售的废料为镁屑。当日 21时 34分，唐超

凡收到董观瑞微信支付的 15 元款项。

[6]根据董成开、董观瑞及唐超凡的询问笔录陈述：董成开和董观瑞系同乡且同属废品回收行业，日常存在业务合作，

若一方无暇处理，将通知另一方代为回收。事故当日，董观瑞通知董成开代其前往庆镁公司回收废料，但未明确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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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庆镁公司，在庆镁公司员工协助下把装有金属切屑混合物的

纺织袋放置在电动自行车车厢上。18 时 22 分，董成开离开庆镁

公司。18 时 32 分，董成开经过李剑玉回收店时，将从庆镁公司

回收的金属切屑混合物以每公斤 12 元的价格出售给李剑玉回收

店[7]，所得款项共计 760 元[8]。18 时 39 分，董成开离开李剑玉回

收店。

董成开回收物的具体种类。董成开到庆镁公司回收废料时，唐超凡也未明确告知回收物的具体种类。

[7]根据董成开的询问笔录陈述：其从庆镁公司回收金属废料时误认为是铝渣，并以铝渣的价格出售给李剑玉；鉴于

李剑玉已在事故中死亡，已无法得知李剑玉当时是否清楚回收的金属废料的具体种类。

[8]根据董成开及董观瑞的询问笔录陈述：董观瑞告知董成开，将从庆镁公司回收的废料拉回仓库。董成开将废料拉

至中途转卖，董观瑞并不知情，且所得款项 760元也由董成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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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涉事废旧金属回收流转图

（四）涉事建筑物及地块基本情况

1.起火建筑物基本情况：起火建筑为单层砖墙铁皮顶结构，建

筑面积约 20平方米，坐南朝北。该建筑于 2013年搭建使用，原为

临时摊贩摆卖场所，事发前由李剑玉回收店使用。经长安镇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分局核实，该建筑物属于历史存量搭建物，事故调查

庆镁公司

（涉事废旧金属产生方）

董观瑞

董成开

（第一回收方）

2025 年 12 月 18 日，庆

镁公司主要负责人唐超

凡通过微信联系董观瑞

上门回收废料。

因董观瑞没空去庆镁公

司回收废料，便联系老乡

董成开帮忙去庆镁公司

回收废料。

李剑玉回收店

（第二回收方以

及事故发生地）

出售

转卖
2025年 12月 18日 18时
32 分，董成开将废料送

到李剑玉回收店。18 时

39 分，董成开离开李剑

玉回收站。18时 45分，

李剑玉回收站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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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无法查清涉事建筑物的搭建单位或搭建人员

相关情况。

2.涉事地块基本情况：涉事地块占地面积约 10.6平方米，为上

沙社区集体土地，土地所有权人为东莞市长安镇上沙股份经济联合

社，地类为建设用地，该地块未办理相关用地手续，长安镇上沙股

份经济联合社未对外出租涉事地块，未收取任何租金。张美燕于

2020年从他人处转租取得该地块及地上搭建物，转让费为 5000元，

双方未约定租赁期限，直至事故发生前，租金均由张美燕收取。

（五）事故发生经过

根据长安公安分局治安监控录像显示（经校准，监控时间与北

京时间一致）：2025年 12月 18日 18时 45分 38秒，东莞市长安

镇上沙社区创业横路 13号 117室内发生爆燃，火焰随即四面散开、

火势明亮并伴随声响，爆燃后火焰伴有燃烧物随热浪上升后，燃烧

物呈雨滴状四面飞溅散落在水泥地板上，燃烧物伴有明火洒落在水

泥地板上持续燃烧，室内持续燃烧并发出白色闪烁光芒，与含镁金

属的燃烧特性相符。北面卷帘门上方设置的帆布雨棚受爆燃热浪冲

击瞬间燃烧殆尽，卷帘门下方火势持续燃烧有大量浓烟冒出，火焰

中伴有闪光并持续发出爆炸声。18 时 46 分 12 秒，李剑玉出现在

监控画面中，其在事故中严重受伤，全身衣物已燃烧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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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1.天气情况：事发当天晴间多云，温度 15-24℃，相对湿度 56%，

风力 2到 3级，风向东北风，基本排除雷击可能性。

2.对 117室内电气线路进行勘验，未发现室内设置的电气线路

出现异常短路断裂的迹象，电线绝缘外皮呈熔融迹象，排除电气线

路故障导致火灾发生的可能性。

3.经现场勘验，117 室西面卷帘门外停放的两辆三轮电动自行

车留有烟熏痕迹，座椅处存放的塑料废品受高温热浪烘烤发生熔

融，痕迹分布呈东重西轻；北面卷帘门外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存在过

火痕迹，车体燃烧殆尽仅残留车架残骸，车载锂电池呈碳化形态；

西南角设有铁皮板分隔的洗手间，东北角配置桌子椅子等简易设

施，其余区域杂乱堆放废品及各类生活用品；东面及南面墙体均有

过火痕迹，痕迹呈现下重上轻的分布特征；中部位置堆放区燃烧后

残留金属碎屑，该区域燃烧痕迹具备猛烈燃烧特征，周边物品呈现

出以此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蔓延的规律；综合认定起火部位为中部位

置堆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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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起火建筑物 图 3 起火建筑物俯视图

图 4 事故现场燃烧中心图 图 5 事故现场燃烧物品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事故造成李剑玉 1人死亡[9]，截至日前，事故各方正在协商

处理赔偿事宜，直接经济损失暂时无法核算。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9]根据东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显示，李剑玉死亡原因为特重度烧伤继发真菌败血症及脓毒性休克，进

而导致一系列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最终发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致呼吸、循环衰竭，心跳骤停。

起火

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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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18 日 18 时 49 分许，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创业横路 13 号 117

室发生火灾，指挥中心立即调派滨海湾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原长安

消防救援大队）4 辆消防车、21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19 时 1

分，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此时火势已被群众扑灭。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长安镇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迅速调度人员到场

了解现场情况并实施应急处置，调取周边视频监控记录，了解事故

发生的经过，开展事故初步调查取证；同时协调社区人员第一时间

开展现场围蔽，对现场进行警戒，维护现场秩序。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年 12月 18日 19时 4分[10]，东莞长安港湾医院接到 120

指挥中心指令后立即出车。19时 14分许，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

19时 30分，李剑玉被送往长安医院救治，初步诊断伤者全身大面

积烧伤（三度）、气道烧灼伤。22时 42分，李剑玉被转院到东莞

市人民医院治疗。2026 年 1 月 7 日 10 时 10 分，李剑玉经救治无

效死亡。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群众忙于灭火，未能立即拨打 120。相关部

门接报后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事故应急处置到位。

[10]事故发生后现场群众忙于灭火，未能立即拨打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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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基于李剑玉在事故中死亡，且现场无其他目击者及监控视频，

依据现场勘验记录、证人证言、治安监控录像、检验和鉴定报告等

证据，排除电气线路故障、雷击、自燃，推断本起事故系人为使用

明火或者现场产生静电火花引发镁铝切屑物发生爆燃并引燃周边

可燃物所致[11]。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滨海湾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原长安消防救援大队）委托黄埔

海关技术中心化矿金实验室进行检验，1号物证（庆镁公司提取）

检测结果：庆镁公司生产车间内的金属废料含镁（Mg）20.06%[12]，

含铝（Al）48.547%[13]；2号物证（李剑玉回收店提取）检测结果：

起火场所中部位置堆放区爆燃后残留金属废料含镁（Mg）0.92%[14]，

含铝（Al）95.619%[15]。

2.事故调查组委托化学工业合成材料老化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对庆镁公司的金属废料[16]进行取样鉴定，鉴定结果[17]：该样品不属

[11]根据范武庄（范武庄，男，广东省陆丰市人，与李剑玉系同乡、同学关系，其也从事废品回收行业）询问笔录陈

述：事故发生当日 14 时至 15 时许，李剑玉曾到其店铺，称收来的镁合金没人需要。因李剑玉已在事故中死亡，事故

调查组穷尽调查手段，已查清庆镁公司违法出售金属切屑混合物相关情况，但未排除李剑玉回收店事发前存有其他镁

铝物质的可能性。

[12]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进行检测，检测方法 JY/T0567-2020，2026 年 1 月 8日出具检测结果。

[13]采用 X荧火光谱仪进行检测，检测方法：GB/T16597-2019，2026 年 4 月 3日出具检测结果。

[14]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进行检测，检测方法：JY/T0567-2020，2026 年 1 月 8日出具检测结果。

[15]采用 X荧火光谱仪进行检测，检测方法：GB/T16597-2019，2026 年 4 月 3日出具检测结果。

[16]《化学品危险性鉴定专项报告》（2026 年 2 月 6日出具）样品名称：镁屑。

[17]《化学品危险性鉴定专项报告》（2026 年 2 月 6日出具）：提取镁屑，鉴定结果：①根据 GB/T21619-2008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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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该样品属于易燃固体类别 1[18]、该样

品不属于自发热物质。

3.事故调查组委托化学工业合成材料老化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对庆镁公司的切削液进行取样鉴定，鉴定结果[19]：该样品在 100℃

以下未出现闭杯闪点。

（三）间接原因分析

李剑玉回收店对涉事金属固体废物的理化特性不熟悉，对涉事

金属固体废物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

（四）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对相关人员询问等资料分析，此次火灾事

故排除人为故意伤害、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四、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履职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

1.李剑玉回收店，未办理营业执照进行经营活动[20]；未向公安

机关申请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21]，违规收购废旧金属。

品易燃固体遇水放出易燃气体试验方法进行遇水放出易燃气体测定试验，该样品不属于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②

根据 GB/T21618-2008 危险品易燃固体燃烧速率试验方法进行燃烧速率测定试验，该样品属于易燃固体，类别 1；③根

据 GB/T21612-2008 危险品易燃固体自热试验方法进行自热测定试验，该样品不属于自发热物质。

[18]根据《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8 部分：易燃固体》（GB30000.8-2013）相关规定，易燃固体类别 1 是指危险

程度最高的易燃固体。

[19]《化学品危险性鉴定专项报告》（2026 年 2 月 6 日出具），提取切削油，鉴定结果：该样品在 100.0℃以下未出

现闭杯闪点。鉴定依据：GB/T5208-2008 闪点的测定快速平衡闭杯法。

[20]《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

经营。

[21]《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15

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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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观瑞，未办理营业执照进行经营活动；未向公安机关备案

申请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违规收购废旧金属。

3.董成开，未办理营业执照进行经营活动；未向公安机关备案

申请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违规收购废旧金属。

4.庆镁公司，作为废旧金属的产生方，在对固体废物的处理中，

未对受托方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未签订合同，未约定污

染防治要求及处置方向、处置方式[22]。

5.张美燕，作为涉事场所的出租方，虽与李剑玉签订租房合同，

但在合同中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23]，未与李剑玉签订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

（二）有关监管单位

1.长安镇经济发展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落实行业安全

监管工作，确保行业安全稳定。通过日常巡查与专项整治相结合，

由长安镇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联合社区经济办、安全办组建巡查小

组，每周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2025 年度，

长安镇经济发展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联合

检查行动，累计出动 158人次，巡查企业 197家次，重点监管再生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

处置工业固体废物时，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

求。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

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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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回收行业上门回收、特种作业等薄弱环节；在行业专项整治推

进过程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落实每月通报机制和挂钩督导检查

机制；联合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开展安全培训、上门宣传、警示教

育等，全面提升再生资源回收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能

力。在日常巡查过程中，该单位未发现李剑玉回收店，未对李剑玉

回收店开展过检查工作。

2.东莞市生态环境局长安分局，开展包括工业固体废物等生态

环境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查处非法回收、贮存、处置危

险废物和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违法行为。一是组织辖区内的产废企业

参加长安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培训，接受培

训企业共 2537家；二是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检查，

将 1971家企业纳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将 2437家企业

纳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三是督促落实信息平台申报登记，2025

年共督促企业完成 2024年度固废年报申报 4307家，对已申报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的 225 家企业实行产废核查；2025 年共督促企业完

成 2024年度危废年报申报 2271家；共 2288家企业完成 2025年管

理计划备案；对已申报危险废物的 265家企业进行产废核查；四是

打击非法处置工业固体废物行为，2025 年对辖区内重点产废单位

组织专项检查，共出动 1350 人次，检查镇内涉废企业 675 家次，

发现问题企业 401家次，其中发现涉标识类问题 178家次，涉合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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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问题 27家次，涉贮存类问题 44家次，均已督促完成整改。该单

位未对庆镁公司开展日常检查工作。

3.东莞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按照省公安厅《关于做好消防改革

过渡期间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由治安管理

大队结合辖区实际，组织各派出所对废旧金属收购行业开展常态化

消防监督检查，确保每年检查频次不少于一次。2025 年以来，该

单位对全镇 84 家备案在册的废旧金属回收店实施每月至少一次的

全面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累计出动警力 1652人次，检查 1136家次，

排查发现隐患 2家，均已完成限期整改。

4.长安镇上沙社区，作为属地社区承担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的

日常检查管理职责，2025 年度，累计出动检查人员 120 人次，检

查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21 个，发现违规住人 7家，均已完成整改；

定期组织再生资源回收站负责人召开消防安全培训，并发放宣传资

料。经调查，该社区安全办工作人员在李剑玉租用创业横路 13号

117室后未对该场所开展日常安全巡查。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李剑玉，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李剑玉已在事故中死亡，

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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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庆镁公司，未依法对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处置，建议由属地生

态环境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2.董观瑞，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未向公安机关

备案取得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建议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

机关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3.董成开，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未向公安机关

备案取得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建议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

机关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4.张美燕，未在租房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

与李剑玉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建议由经济发展部门依法对其进

行处理。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长安镇分管安全生产的党委副书记对长安镇经济发

展局的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其加强再生资源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

2.建议由长安镇分管安全生产的党委副书记对东莞市生态环

境局长安分局的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其吸取此次事故教训，确保

废旧金属处理符合相关规定。

3.建议由长安镇分管安全生产的党委副书记对长安镇上沙社

区党委书记、长安镇上沙股份经济联合社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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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属地再生资源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加强对社区集体土

地、物业的管理。

4.建议由长安镇上沙社区对创业横路 13 号 117 室进行处理，

并同步核查相邻 116室是否为历史存量搭建物，如属实一并进行处

理。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其他当事方构成民事侵权责任，建

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暴露出一是再生资源回收店经营者安全意识淡薄，安

全风险辨识不足，对回收金属废料的危险特性不熟悉，未能有效识

别隐患、规避风险；二是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存在无证非法经营，安

全管理缺失，上游企业违规处置废旧金属；三是行业监管存在盲区，

社区及属地管理部门职责落实不到位，检查不全面，未及时发现安

全生产事故隐患，未及时开展监管。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针对本起事故的发生，长安镇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提高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全面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督促各部门落实对本

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现

提出以下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 17 —

（一）强化宣传培训，畅通监督渠道

针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开展镁铝爆燃特

性、防火防爆、应急处置等专题安全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与自救互

救能力。公开举报电话及平台，鼓励群众举报违规回收、存储、作

业等行为，构建社会共治格局。

（二）加大监管力度，严控源头风险

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开展重点核查，及时整

改安全隐患。加强工业固体废品源头流出管理，实现来源、去向可

追溯，规范行业发展秩序。

（三）完善设施建设，彻底整改隐患

按规范配备消防防爆设施，定期检测消防器材有效性。保证作

业场所设置良好通风，严禁使用铁质等易产生火花的工具。

（四）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经营行为

相关单位应完善经营手续，坚决杜绝无证无照、超范围、超规

模经营行为，自觉接受属地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明确负责人为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配备专（兼）职安全员，建立日常巡查与隐患

整改台帐，淘汰高风险作业方式，实现规范安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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